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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政文〔2012〕209号
明溪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明溪县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 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企事业单位，省、市属驻明各单位：
《明溪县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若干规定》已经2012年11月5日县政府第十二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明溪县人民政府
2012年11月17日
明溪县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若干规定
为做大做强我县建筑业，提高我县建筑业产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福建省招标投标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壮大建筑业的若干意见》（闽政〔2006〕11号）、《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若干意见》（明政文〔2007〕11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进一步完善我县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若干规定。
一、扶持注册本县建筑业企业
1.扶持在本县新注册建筑业企业。对在本县新注册一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由县财政一次性补助40万元；对在本县新注册二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由县财政一次性补助30万元；对在本县新注册三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由县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10万元。
2.扶持本县建筑业企业上资质等级。对本县二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晋升为一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的，由县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40万元；对在县内注册的建筑施工企业晋升为二级总承包资质等级的，由县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30万元。
本地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5年内外迁离开本县注册的，应当退还按本规定所享受的财政补助（含贷款利息、不含税收优惠政策）后，有关部门才能给予办理迁出手续。
二、扶持本县建筑业企业承接工程
在本县行政区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基础工程及交通、公路、水利、农业、国土、烟草、供电、供水、电信、广电网络、库区移民、经济开发区等行业专业工程，建设单位必须按以下要求扶持本县符合相应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企业承接工程施工。
1.实行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不得排斥本县具备承接相应项目施工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企业参与投标。
2.实行邀请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只能邀请本县具备承担相应项目施工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企业参与项目投标。当本县符合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少于3家时，不足的建筑施工企业只能邀请在三明市本级注册的符合相应资质等级要求的建筑施工企业参加。
3.可不进行招标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选择本县具备承担相应项目施工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企业通过竞争性谈判确定建筑总承包企业。
4.民营企业投资（个人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优先选择本县符合相应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企业承包。
5.本县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达不到项目建设相应资质等级要求的，建设单位只能邀请在三明市本级注册的符合相应资质等级要求的施工企业参加（特殊行业除外），确保在我县统计建筑业产值和缴交税收。
建设单位若未按上述条款要求优先选择我县建筑施工企业的，县直有关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开工报告）、不予组织工程竣工验收、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不予办理《房屋产权证》。
三、扶持本县建筑业企业税息政策
1.本县建筑施工企业在异地承接工程建设项目的，在县内缴纳企业所得税地方实得部分的50%作为政府奖励给该企业。
2.建筑施工企业凡当年上缴企业所得税地方实得部分新增50万元以上的，按差额定率分档累进办法进行奖励。新增50～150万元（含150万元）的，按新增部分的10%奖励企业；新增150～400万元（含400万元）的，按新增部分的20%奖励企业;新增400万元以上的，按新增部分的30%奖励企业。
3.民营企业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选择本县建筑施工企业为项目承包人的，建筑施工企业承包该项目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实得部分的50%奖励给投资者（房地产开发项目除外）。
4.对本县三级以上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在本县新增的银行贷款，各级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从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年度开始由县财政连续贴息银行贷款2年，年贴息额为一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20万元以内、二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15万元以内、三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10万元以内。
四、规范建筑业企业税收征管方式。对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帐证健全情况，按会计年度采取查账征收或核定征收。对符合查帐征收企业所得税条件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一律实行查帐征收；对帐证不健全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实行核定征收。对核定征收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若具备查帐征收条件，由企业提出申请，报经县地税部门核准后可实行查帐征收。
五、加强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对在我县承接工程施工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管理混乱、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工程质量验收不合格、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县建设主管部门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予处罚通报，并列入施工企业信用档案黑名单，及时将处罚通报情况发至建筑企业注册地建设主管部门。建立我县建筑施工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并作为企业市场准入备案条件，对列入施工企业信用档案黑名单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3年内不得在我县承接工程建设项目施工。
六、建立健全建筑市场准入机制。建立县外建筑施工企业准入备案制度，县外建筑施工企业到我县参加工程建设项目投标，必须向县工商、地税、建设等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后，方可参加我县工程建设项目投标。县外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在投标项目中标并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后，必须提交项目经理、工程技术负责人、施工员、安全员、质监员、材料员等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并将以上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原件交县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保管，直至该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后方可返还有关人员资格证书。
七、加强本县建筑业人才队伍建设。年龄55周岁以下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注册建造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及执业资格人才到本地建筑企业工作，可以享受县级引进人才的各项政策待遇；对本县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评定初级职称，表现突出者予以适当放宽条件。
八、支持本县建筑业企业用地需求及办公经费。本县一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年度完成建筑业产值达到10亿元以上的，参照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用地优惠政策提供用地，在经济开发区内一次性提供15亩土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并严格按照《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实施；对不符合供地条件的一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年建筑业产值达到6亿元以上的，县财政给予奖励6万元办公经费；对二、三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年度完成建筑业产值分别达到4亿、3亿元以上的，县财政分别给予奖励4万和3万元办公经费。
九、建立健全企业工资保证金制度。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必须按照《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关于建立企业工资保证金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明政办〔2012〕126号）的规定缴纳企业工资保证金。本县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可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企业农民工工资保函》作为担保履行企业工资保证；本县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可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供《投标保证金保函》作为担保履行投标保证。
十、建立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县住建、工商、人社、地税等有关部门对本县建筑业企业注册、资质等级升级予以全力支持；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委农办、县发改局、经贸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交通运输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业局、水利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文体广电出版局、移民局、人民银行、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公路分局、烟草公司、电信公司、供电公司、珩城水业公司等有关部门（行业）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承包对本县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予以全力支持。
十一、本规定执行时间。本规定从下发之日起执行。此前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本规定与上级文件规定相抵触的，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因国家税法有调整的，本规定涉税条款再行调整。
十二、本规定解释权。本规定由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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